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219號

抗  告  人  戴靜惠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何英明  

上列抗告人因相對人即債權人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債務

人星晟元工程有限公司等間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關於除去

租賃關係執行命令，聲明異議，對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27日臺灣

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執事聲字第21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

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及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15日所為112年

度司執字第139037號裁定均廢棄。

抗告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於同一不動產上，得設定地

上權或其他以使用收益為目的之物權，或成立租賃關係，但

其抵押權不因此而受影響。前項情形，抵押權人實行抵押權

受有影響者，法院得除去該權利或終止該租賃關係後拍賣

之。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於同一不動產上，成立第

1項以外之權利者，準用前項規定，民法第866條定有明文。

所謂抵押權受影響，係指抵押權人屆期未受清償，實行抵押

權時，因抵押物上有成立於抵押權設定後之負擔，影響抵押

物之交換價值，致無人應買或出價不足，致損及擔保債權得

獲清償程度之情而言。

二、本件債務人星晟元工程有限公司（下稱星晟元公司）前向債

權人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土地銀行）申辦借

款，除邀債務人李婷婷擔任連帶保證人外，並以該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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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區○○街00巷00號0樓房屋及坐落基地（下稱系

爭不動產），於民國109年10月21日設定最高限額新臺幣

（下同）3510萬元之第一順位抵押權予土地銀行以供擔保。

嗣因星晟元公司未依約還款，土地銀行乃以臺灣臺北地方法

院112年度司促字第9227號支付命令暨確定證明書為執行名

義（下稱系爭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並拍賣系爭不動產，

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

39037號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後，審酌鑑價

機構出具之鑑價報告，佐以李婷婷陳報系爭不動產於109年1

2月1日另和抗告人簽立租約（下稱系爭租賃關係），現由抗

告人承租使用之現況，乃核定113年3月7日第一次拍賣最低

底價3750萬元，且公告拍定後均不點交，因無人應買流標；

待執行法院進行減價，原訂於同年4月18日辦理第二次拍

賣，並定最低底價3000萬元，且拍賣公告上仍記載不點交，

土地銀行認已對其抵押權之執行與債權受償產生影響，遂聲

請除去系爭租賃關係，經執行法院認屬有理，以113年3月22

日新北院楓112司執洪字第139037號執行命令（下稱系爭執

行命令）除去系爭租賃關係。抗告人對此提出異議，經執行

法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39037號裁定駁回；其不服聲明異

議，仍經原法院以系爭不動產現經抗告人占有，倘未先排

除，按理必會影響他人投標意願為由裁定駁回，固非無見。

惟查：

　㈠星晟元公司前以名下之系爭不動產，於109年10月21日設定

第一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土地銀行，用以擔保其對該行之

借款債權；抗告人嗣於同年12月1日和星晟元公司簽立房屋

租賃契約，租期自該年月5日起至114年12月4日止，開始承

租使用系爭不動產；因星晟元公司未能按期清償，土地銀行

乃於取得系爭執行名義後聲請強制執行並拍賣系爭不動產，

經執行法院受理在案各情，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案卷

核閱為真（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8至12頁系爭執行名義確定

證明、第20至21頁借貸契約、第29至33頁系爭不動產登記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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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類謄本）。又系爭不動產經執行法院送交勤茂不動產估價

師事務所鑑價，該所認系爭不動產建材、設計尚可，外觀保

養及維護情況良好，估定價值總計為3507萬9876元，執行法

院乃以底價3750萬元，定於113年3月7日進行第一次拍賣，

並於拍賣公告載明系爭不動產現經抗告人承租，拍定後不點

交。後因無人應買，本欲依法減價，另以重行核定之底價30

00萬元，於同年4月18日進行第二次拍賣，並於拍賣公告同

樣註明拍定後不點交；土地銀行嗣主張其抵押權實行已受影

響，執行法院審酌後認屬有據，乃以系爭執行命令除去系爭

租賃關係，並重新核定拍賣最低價額3375萬元，及待抗告人

對系爭執行命令所提異議經駁回確定始辦理點交等變更後條

件，定113年5月16日再行第二次拍賣程序，現經黃信銘以34

21萬0225元參與投標而獲拍定等情，亦有系爭執行事件案卷

所附相關資料為憑（見同上卷第93至116頁鑑定報告、第145

至157頁第一次拍賣公告、通知及筆錄、第159至166頁第二

次拍賣公告及通知、第167頁民事排除租賃聲請狀、第175、

176頁系爭執行命令函稿、第185至192頁、第243至251頁變

更條件再行第二次拍賣公告、通知及筆錄、投標書、收受民

事執行拍定案款通知及收據）。

　㈡然查，本件經土地銀行詳加計算，已確認陳報其受系爭不動

產抵押擔保之債權總額實為3051萬8008元，縱須先扣除優先

受償之執行程序等相關費用，所餘拍定價款仍足能完整清償

其對星晟元公司之全數債權（見同上卷第291至293頁民事陳

報狀、第323至326頁分配表、分配結果彙總表、債權人分配

金額彙總表）；堪認抗告人主張系爭不動產第一次拍賣無人

參拍，當係所定底價過高導致，與系爭租賃關係除去與否並

無必然關連乙情，尚非全然無稽。則系爭租賃關係雖成立於

土地銀行取得系爭不動產第一順位抵押權之後，然依法必待

其抵押權實行受有影響時，方得除去該租賃關係而後拍賣

之；抗告人於受系爭執行命令時，既曾提出前開意見，執行

法院理應審慎評估土地銀行受抵押權擔保之具體債權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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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予扣除執行等優先受償費用後，就第一次拍賣核定底價酌

予減價，藉以兼顧系爭租賃關係存續之可行性，其卻漏未究

明，即遽認系爭租賃關係之存在，對土地銀行實行系爭不動

產之抵押權已然產生影響進而除去，自與民法第866條第2項

規範意旨有違。

　㈢從而，執行法院裁定駁回抗告人就系爭執行命令所為異議，

於法尚有未洽；原法院亦疏未審酌及此，即予維持執行法院

前開裁定，並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亦有不當。抗告意旨

指謫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此因涉及執行法院

就前開事項應更事釐清，再據其結果另就土地銀行前揭聲請

為合宜處置之職權行使，自應由本院廢棄原裁定及執行法院

裁定，發回另為適法處理。　

三、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絮雲

　　　　　　　　　　　　　　法  官  徐雍甯

                            法  官  盧軍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李佳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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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219號
抗  告  人  戴靜惠   


相  對  人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何英明  


上列抗告人因相對人即債權人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債務人星晟元工程有限公司等間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關於除去租賃關係執行命令，聲明異議，對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27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執事聲字第21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及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15日所為112年度司執字第139037號裁定均廢棄。
抗告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於同一不動產上，得設定地上權或其他以使用收益為目的之物權，或成立租賃關係，但其抵押權不因此而受影響。前項情形，抵押權人實行抵押權受有影響者，法院得除去該權利或終止該租賃關係後拍賣之。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於同一不動產上，成立第1項以外之權利者，準用前項規定，民法第866條定有明文。所謂抵押權受影響，係指抵押權人屆期未受清償，實行抵押權時，因抵押物上有成立於抵押權設定後之負擔，影響抵押物之交換價值，致無人應買或出價不足，致損及擔保債權得獲清償程度之情而言。
二、本件債務人星晟元工程有限公司（下稱星晟元公司）前向債權人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土地銀行）申辦借款，除邀債務人李婷婷擔任連帶保證人外，並以該公司所有新北市○○區○○街00巷00號0樓房屋及坐落基地（下稱系爭不動產），於民國109年10月21日設定最高限額新臺幣（下同）3510萬元之第一順位抵押權予土地銀行以供擔保。嗣因星晟元公司未依約還款，土地銀行乃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司促字第9227號支付命令暨確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下稱系爭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並拍賣系爭不動產，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39037號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後，審酌鑑價機構出具之鑑價報告，佐以李婷婷陳報系爭不動產於109年12月1日另和抗告人簽立租約（下稱系爭租賃關係），現由抗告人承租使用之現況，乃核定113年3月7日第一次拍賣最低底價3750萬元，且公告拍定後均不點交，因無人應買流標；待執行法院進行減價，原訂於同年4月18日辦理第二次拍賣，並定最低底價3000萬元，且拍賣公告上仍記載不點交，土地銀行認已對其抵押權之執行與債權受償產生影響，遂聲請除去系爭租賃關係，經執行法院認屬有理，以113年3月22日新北院楓112司執洪字第139037號執行命令（下稱系爭執行命令）除去系爭租賃關係。抗告人對此提出異議，經執行法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39037號裁定駁回；其不服聲明異議，仍經原法院以系爭不動產現經抗告人占有，倘未先排除，按理必會影響他人投標意願為由裁定駁回，固非無見。惟查：
　㈠星晟元公司前以名下之系爭不動產，於109年10月21日設定第一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土地銀行，用以擔保其對該行之借款債權；抗告人嗣於同年12月1日和星晟元公司簽立房屋租賃契約，租期自該年月5日起至114年12月4日止，開始承租使用系爭不動產；因星晟元公司未能按期清償，土地銀行乃於取得系爭執行名義後聲請強制執行並拍賣系爭不動產，經執行法院受理在案各情，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案卷核閱為真（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8至12頁系爭執行名義確定證明、第20至21頁借貸契約、第29至33頁系爭不動產登記第二類謄本）。又系爭不動產經執行法院送交勤茂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鑑價，該所認系爭不動產建材、設計尚可，外觀保養及維護情況良好，估定價值總計為3507萬9876元，執行法院乃以底價3750萬元，定於113年3月7日進行第一次拍賣，並於拍賣公告載明系爭不動產現經抗告人承租，拍定後不點交。後因無人應買，本欲依法減價，另以重行核定之底價3000萬元，於同年4月18日進行第二次拍賣，並於拍賣公告同樣註明拍定後不點交；土地銀行嗣主張其抵押權實行已受影響，執行法院審酌後認屬有據，乃以系爭執行命令除去系爭租賃關係，並重新核定拍賣最低價額3375萬元，及待抗告人對系爭執行命令所提異議經駁回確定始辦理點交等變更後條件，定113年5月16日再行第二次拍賣程序，現經黃信銘以3421萬0225元參與投標而獲拍定等情，亦有系爭執行事件案卷所附相關資料為憑（見同上卷第93至116頁鑑定報告、第145至157頁第一次拍賣公告、通知及筆錄、第159至166頁第二次拍賣公告及通知、第167頁民事排除租賃聲請狀、第175、176頁系爭執行命令函稿、第185至192頁、第243至251頁變更條件再行第二次拍賣公告、通知及筆錄、投標書、收受民事執行拍定案款通知及收據）。
　㈡然查，本件經土地銀行詳加計算，已確認陳報其受系爭不動產抵押擔保之債權總額實為3051萬8008元，縱須先扣除優先受償之執行程序等相關費用，所餘拍定價款仍足能完整清償其對星晟元公司之全數債權（見同上卷第291至293頁民事陳報狀、第323至326頁分配表、分配結果彙總表、債權人分配金額彙總表）；堪認抗告人主張系爭不動產第一次拍賣無人參拍，當係所定底價過高導致，與系爭租賃關係除去與否並無必然關連乙情，尚非全然無稽。則系爭租賃關係雖成立於土地銀行取得系爭不動產第一順位抵押權之後，然依法必待其抵押權實行受有影響時，方得除去該租賃關係而後拍賣之；抗告人於受系爭執行命令時，既曾提出前開意見，執行法院理應審慎評估土地銀行受抵押權擔保之具體債權若干，於予扣除執行等優先受償費用後，就第一次拍賣核定底價酌予減價，藉以兼顧系爭租賃關係存續之可行性，其卻漏未究明，即遽認系爭租賃關係之存在，對土地銀行實行系爭不動產之抵押權已然產生影響進而除去，自與民法第866條第2項規範意旨有違。
　㈢從而，執行法院裁定駁回抗告人就系爭執行命令所為異議，於法尚有未洽；原法院亦疏未審酌及此，即予維持執行法院前開裁定，並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亦有不當。抗告意旨指謫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此因涉及執行法院就前開事項應更事釐清，再據其結果另就土地銀行前揭聲請為合宜處置之職權行使，自應由本院廢棄原裁定及執行法院裁定，發回另為適法處理。　
三、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絮雲
　　　　　　　　　　　　　　法  官  徐雍甯
                            法  官  盧軍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李佳姿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219號
抗  告  人  戴靜惠   

相  對  人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何英明  

上列抗告人因相對人即債權人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債務
人星晟元工程有限公司等間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關於除去
租賃關係執行命令，聲明異議，對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27日臺灣
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執事聲字第21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
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及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15日所為112年
度司執字第139037號裁定均廢棄。
抗告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於同一不動產上，得設定地
    上權或其他以使用收益為目的之物權，或成立租賃關係，但
    其抵押權不因此而受影響。前項情形，抵押權人實行抵押權
    受有影響者，法院得除去該權利或終止該租賃關係後拍賣之
    。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於同一不動產上，成立第1
    項以外之權利者，準用前項規定，民法第866條定有明文。
    所謂抵押權受影響，係指抵押權人屆期未受清償，實行抵押
    權時，因抵押物上有成立於抵押權設定後之負擔，影響抵押
    物之交換價值，致無人應買或出價不足，致損及擔保債權得
    獲清償程度之情而言。
二、本件債務人星晟元工程有限公司（下稱星晟元公司）前向債
    權人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土地銀行）申辦借款
    ，除邀債務人李婷婷擔任連帶保證人外，並以該公司所有新
    北市○○區○○街00巷00號0樓房屋及坐落基地（下稱系爭不動
    產），於民國109年10月21日設定最高限額新臺幣（下同）3
    510萬元之第一順位抵押權予土地銀行以供擔保。嗣因星晟
    元公司未依約還款，土地銀行乃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
    度司促字第9227號支付命令暨確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下稱
    系爭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並拍賣系爭不動產，經原法院
    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39037號
    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後，審酌鑑價機構出具
    之鑑價報告，佐以李婷婷陳報系爭不動產於109年12月1日另
    和抗告人簽立租約（下稱系爭租賃關係），現由抗告人承租
    使用之現況，乃核定113年3月7日第一次拍賣最低底價3750
    萬元，且公告拍定後均不點交，因無人應買流標；待執行法
    院進行減價，原訂於同年4月18日辦理第二次拍賣，並定最
    低底價3000萬元，且拍賣公告上仍記載不點交，土地銀行認
    已對其抵押權之執行與債權受償產生影響，遂聲請除去系爭
    租賃關係，經執行法院認屬有理，以113年3月22日新北院楓
    112司執洪字第139037號執行命令（下稱系爭執行命令）除
    去系爭租賃關係。抗告人對此提出異議，經執行法院以112
    年度司執字第139037號裁定駁回；其不服聲明異議，仍經原
    法院以系爭不動產現經抗告人占有，倘未先排除，按理必會
    影響他人投標意願為由裁定駁回，固非無見。惟查：
　㈠星晟元公司前以名下之系爭不動產，於109年10月21日設定第
    一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土地銀行，用以擔保其對該行之借
    款債權；抗告人嗣於同年12月1日和星晟元公司簽立房屋租
    賃契約，租期自該年月5日起至114年12月4日止，開始承租
    使用系爭不動產；因星晟元公司未能按期清償，土地銀行乃
    於取得系爭執行名義後聲請強制執行並拍賣系爭不動產，經
    執行法院受理在案各情，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案卷核
    閱為真（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8至12頁系爭執行名義確定證
    明、第20至21頁借貸契約、第29至33頁系爭不動產登記第二
    類謄本）。又系爭不動產經執行法院送交勤茂不動產估價師
    事務所鑑價，該所認系爭不動產建材、設計尚可，外觀保養
    及維護情況良好，估定價值總計為3507萬9876元，執行法院
    乃以底價3750萬元，定於113年3月7日進行第一次拍賣，並
    於拍賣公告載明系爭不動產現經抗告人承租，拍定後不點交
    。後因無人應買，本欲依法減價，另以重行核定之底價3000
    萬元，於同年4月18日進行第二次拍賣，並於拍賣公告同樣
    註明拍定後不點交；土地銀行嗣主張其抵押權實行已受影響
    ，執行法院審酌後認屬有據，乃以系爭執行命令除去系爭租
    賃關係，並重新核定拍賣最低價額3375萬元，及待抗告人對
    系爭執行命令所提異議經駁回確定始辦理點交等變更後條件
    ，定113年5月16日再行第二次拍賣程序，現經黃信銘以3421
    萬0225元參與投標而獲拍定等情，亦有系爭執行事件案卷所
    附相關資料為憑（見同上卷第93至116頁鑑定報告、第145至
    157頁第一次拍賣公告、通知及筆錄、第159至166頁第二次
    拍賣公告及通知、第167頁民事排除租賃聲請狀、第175、17
    6頁系爭執行命令函稿、第185至192頁、第243至251頁變更
    條件再行第二次拍賣公告、通知及筆錄、投標書、收受民事
    執行拍定案款通知及收據）。
　㈡然查，本件經土地銀行詳加計算，已確認陳報其受系爭不動
    產抵押擔保之債權總額實為3051萬8008元，縱須先扣除優先
    受償之執行程序等相關費用，所餘拍定價款仍足能完整清償
    其對星晟元公司之全數債權（見同上卷第291至293頁民事陳
    報狀、第323至326頁分配表、分配結果彙總表、債權人分配
    金額彙總表）；堪認抗告人主張系爭不動產第一次拍賣無人
    參拍，當係所定底價過高導致，與系爭租賃關係除去與否並
    無必然關連乙情，尚非全然無稽。則系爭租賃關係雖成立於
    土地銀行取得系爭不動產第一順位抵押權之後，然依法必待
    其抵押權實行受有影響時，方得除去該租賃關係而後拍賣之
    ；抗告人於受系爭執行命令時，既曾提出前開意見，執行法
    院理應審慎評估土地銀行受抵押權擔保之具體債權若干，於
    予扣除執行等優先受償費用後，就第一次拍賣核定底價酌予
    減價，藉以兼顧系爭租賃關係存續之可行性，其卻漏未究明
    ，即遽認系爭租賃關係之存在，對土地銀行實行系爭不動產
    之抵押權已然產生影響進而除去，自與民法第866條第2項規
    範意旨有違。
　㈢從而，執行法院裁定駁回抗告人就系爭執行命令所為異議，
    於法尚有未洽；原法院亦疏未審酌及此，即予維持執行法院
    前開裁定，並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亦有不當。抗告意旨
    指謫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此因涉及執行法院
    就前開事項應更事釐清，再據其結果另就土地銀行前揭聲請
    為合宜處置之職權行使，自應由本院廢棄原裁定及執行法院
    裁定，發回另為適法處理。　
三、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絮雲
　　　　　　　　　　　　　　法  官  徐雍甯
                            法  官  盧軍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李佳姿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219號
抗  告  人  戴靜惠   

相  對  人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何英明  

上列抗告人因相對人即債權人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債務人星晟元工程有限公司等間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關於除去租賃關係執行命令，聲明異議，對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27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執事聲字第21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及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15日所為112年度司執字第139037號裁定均廢棄。
抗告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於同一不動產上，得設定地上權或其他以使用收益為目的之物權，或成立租賃關係，但其抵押權不因此而受影響。前項情形，抵押權人實行抵押權受有影響者，法院得除去該權利或終止該租賃關係後拍賣之。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於同一不動產上，成立第1項以外之權利者，準用前項規定，民法第866條定有明文。所謂抵押權受影響，係指抵押權人屆期未受清償，實行抵押權時，因抵押物上有成立於抵押權設定後之負擔，影響抵押物之交換價值，致無人應買或出價不足，致損及擔保債權得獲清償程度之情而言。
二、本件債務人星晟元工程有限公司（下稱星晟元公司）前向債權人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土地銀行）申辦借款，除邀債務人李婷婷擔任連帶保證人外，並以該公司所有新北市○○區○○街00巷00號0樓房屋及坐落基地（下稱系爭不動產），於民國109年10月21日設定最高限額新臺幣（下同）3510萬元之第一順位抵押權予土地銀行以供擔保。嗣因星晟元公司未依約還款，土地銀行乃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司促字第9227號支付命令暨確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下稱系爭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並拍賣系爭不動產，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39037號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後，審酌鑑價機構出具之鑑價報告，佐以李婷婷陳報系爭不動產於109年12月1日另和抗告人簽立租約（下稱系爭租賃關係），現由抗告人承租使用之現況，乃核定113年3月7日第一次拍賣最低底價3750萬元，且公告拍定後均不點交，因無人應買流標；待執行法院進行減價，原訂於同年4月18日辦理第二次拍賣，並定最低底價3000萬元，且拍賣公告上仍記載不點交，土地銀行認已對其抵押權之執行與債權受償產生影響，遂聲請除去系爭租賃關係，經執行法院認屬有理，以113年3月22日新北院楓112司執洪字第139037號執行命令（下稱系爭執行命令）除去系爭租賃關係。抗告人對此提出異議，經執行法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39037號裁定駁回；其不服聲明異議，仍經原法院以系爭不動產現經抗告人占有，倘未先排除，按理必會影響他人投標意願為由裁定駁回，固非無見。惟查：
　㈠星晟元公司前以名下之系爭不動產，於109年10月21日設定第一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土地銀行，用以擔保其對該行之借款債權；抗告人嗣於同年12月1日和星晟元公司簽立房屋租賃契約，租期自該年月5日起至114年12月4日止，開始承租使用系爭不動產；因星晟元公司未能按期清償，土地銀行乃於取得系爭執行名義後聲請強制執行並拍賣系爭不動產，經執行法院受理在案各情，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案卷核閱為真（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8至12頁系爭執行名義確定證明、第20至21頁借貸契約、第29至33頁系爭不動產登記第二類謄本）。又系爭不動產經執行法院送交勤茂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鑑價，該所認系爭不動產建材、設計尚可，外觀保養及維護情況良好，估定價值總計為3507萬9876元，執行法院乃以底價3750萬元，定於113年3月7日進行第一次拍賣，並於拍賣公告載明系爭不動產現經抗告人承租，拍定後不點交。後因無人應買，本欲依法減價，另以重行核定之底價3000萬元，於同年4月18日進行第二次拍賣，並於拍賣公告同樣註明拍定後不點交；土地銀行嗣主張其抵押權實行已受影響，執行法院審酌後認屬有據，乃以系爭執行命令除去系爭租賃關係，並重新核定拍賣最低價額3375萬元，及待抗告人對系爭執行命令所提異議經駁回確定始辦理點交等變更後條件，定113年5月16日再行第二次拍賣程序，現經黃信銘以3421萬0225元參與投標而獲拍定等情，亦有系爭執行事件案卷所附相關資料為憑（見同上卷第93至116頁鑑定報告、第145至157頁第一次拍賣公告、通知及筆錄、第159至166頁第二次拍賣公告及通知、第167頁民事排除租賃聲請狀、第175、176頁系爭執行命令函稿、第185至192頁、第243至251頁變更條件再行第二次拍賣公告、通知及筆錄、投標書、收受民事執行拍定案款通知及收據）。
　㈡然查，本件經土地銀行詳加計算，已確認陳報其受系爭不動產抵押擔保之債權總額實為3051萬8008元，縱須先扣除優先受償之執行程序等相關費用，所餘拍定價款仍足能完整清償其對星晟元公司之全數債權（見同上卷第291至293頁民事陳報狀、第323至326頁分配表、分配結果彙總表、債權人分配金額彙總表）；堪認抗告人主張系爭不動產第一次拍賣無人參拍，當係所定底價過高導致，與系爭租賃關係除去與否並無必然關連乙情，尚非全然無稽。則系爭租賃關係雖成立於土地銀行取得系爭不動產第一順位抵押權之後，然依法必待其抵押權實行受有影響時，方得除去該租賃關係而後拍賣之；抗告人於受系爭執行命令時，既曾提出前開意見，執行法院理應審慎評估土地銀行受抵押權擔保之具體債權若干，於予扣除執行等優先受償費用後，就第一次拍賣核定底價酌予減價，藉以兼顧系爭租賃關係存續之可行性，其卻漏未究明，即遽認系爭租賃關係之存在，對土地銀行實行系爭不動產之抵押權已然產生影響進而除去，自與民法第866條第2項規範意旨有違。
　㈢從而，執行法院裁定駁回抗告人就系爭執行命令所為異議，於法尚有未洽；原法院亦疏未審酌及此，即予維持執行法院前開裁定，並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亦有不當。抗告意旨指謫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此因涉及執行法院就前開事項應更事釐清，再據其結果另就土地銀行前揭聲請為合宜處置之職權行使，自應由本院廢棄原裁定及執行法院裁定，發回另為適法處理。　
三、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絮雲
　　　　　　　　　　　　　　法  官  徐雍甯
                            法  官  盧軍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李佳姿


